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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157/99-00(01)及CB(2)2192/99-00(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00年 5月 5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
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內容，該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

2000年 5月 5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條例草案第 11(2)條     使用 “意向”一詞是否恰當

政府當局 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表示，政府當局同意以
“決定 ”取代條例草案第 11(2)條中 “意向 ”一詞，以免引起
任何誤會。

參與者在採用新身份期間招致的權利及義務

3.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會對條例
草案作出修正，採用條例草案第 9條所訂原則，處理參與
者在採用新身份期間招致，而在恢復原本身份後仍然存

在的法律權利、義務及限制。當局會在條例草案中增訂

條文，訂明證人如恢復其原本身份，批准當局會在其恢

復原本身份時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按照法

律處理該等權利、義務及限制。

把不將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決定通知有關證人的方

法

政府當局

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同意有需
要把批准當局不將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決定通知有

關證人。然而，她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以書面通知有關

證人未必切實可行。因此，政府當局建議修正條例草案，

訂明如證人要求將其納入保護證人計劃，批准當局會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將證人不獲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決

定通知有關證人。

證人要求作出覆核的權利

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始終認為
不宜擴大現行覆核機制的涵蓋範圍，以包括批准當局在

諒解備忘錄中訂定的所有條款及條件。她解釋，諒解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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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錄的條款及條件可能包括財政資助安排，以及其他詳

細的後勤安排包括住宿事宜。政府當局認為，如容許證

人要求就此等安排作出覆核，覆核機制可能會遭到濫

用。她補充，批准當局在實際行事時會根據其就證人的

真正需要作出的客觀而專業的評估，與有關證人聯絡及

訂定各項條款及條件。

6. 主席表示，倘參與者因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及條

件過於苛刻而未有遵守該等條款及條件，對其提供的保

護將被終止。在此情況下，上訴機制即會被啟動以覆核

其個案。有見及此，主席接納當局不把諒解備忘錄的條

款及條件納為可予覆核事項的做法。

政府當局

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回應議員在上次會議席
上表達的關注事項時表示，政府當局同意修正條例草

案，訂明如批准當局拒絕根據條例草案第 8條為參與者定
立新身份，參與者可要求作出覆核。

現時的警方保護證人上訴委員會及條例草案第 14條的現
有草擬方式

政府當局

8. 議員察悉警方的保護證人上訴委員會 (下稱 “委
員會 ”)並非諮詢性質的委員會，因為該委員會可推翻警
方原來拒絕將某名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決定，或有

關某名證人須退出該計劃的決定。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
表示，條例草案所訂上訴機制將按照和委員會相同的方

式運作。她告知議員，政府當局會加入參考文件第 12(a)
至 (c)段所載細節，藉以對條例草案第 14條作出闡釋。

9. 保安局助理局長E回應主席時表示，委員會並非
依法成立，迄今亦未有提出任何上訴。她進一步表示，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政府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第

11(a)及 (b)段。在委員會舉行的每次聆訊中，委員會主
席、保安局副局長及行政長官委任的 4名非公職人員中的
任何兩名成員均會出席。主席須就委員會聆訊的上訴個

案諮詢出席的 3名成員，然後作出決定。

10. 主席指出，政府當局所述和他所理解的委員會

運作方式有很大出入。他表示，按照他一直以來所得的

理解，委員會會在每次聆訊中作出集體決定。時至今日，

他才獲告知所有決定皆由委員會主席作出，對此他感到

不能接受。他相信公眾的理解亦非如此，而此安排亦沒

有記錄於任何文件內。

11. 廉政公署執行處助理處長解釋，就廉政公署的

情況而言，委員會主席須根據條例草案第 14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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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委員會 ”另外兩名屬非公職人員的成員，然後作出
最終的決定，而並非完全自行作出決定。委員會成員如

認為有關決定並不合理，他們可採取行動。倘證人或參

與者因該項決定而感到受屈，他可要求作出司法覆核。

他指出，主席實際上不大可能會對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意

見置之不理。警務處總警司 (刑事 )(署任 )補充，由於將會
由警務處副處長擔任委員會主席，主席在作出決定時會

運用其專業判斷及諮詢其他 3名成員。他認為主席作出的
決定應被視為委員會的決定。警務處總警司 (刑事 )(署任 )
回應主席時表示，對於應否在條例草案訂明，按第 14條
所訂覆核機制聆訊上訴個案時所作出的決定必須是集體

決定，他並沒有強烈的意見。

12. 黃宏發議員接納政府當局現時就條例草案所訂

上訴機制而建議採取的安排。以該機制的擬議運作模式

而言，他建議該機制應稱為 “上訴當局 ”而非 “上訴委員
會 ”，而所作出的決定亦可進行司法覆核。主席指出，就
上訴個案作出的決定不可能進行司法覆核，因為此舉將

有損所涉個案的保密程度。

13.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重申，政府當局建議的安
排可確保按上訴機制作出決定的過程中，屬公職及非公

職人員的成員所持有的一切不同意見均會獲得考慮。她

表示，因應議員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會考慮把該機制

稱為 “覆核當局 ”而非 “上訴委員會 ”。

14. 主席表示由於上訴機制的運作方式將與現時的

委員會相同，當局應在條例草案訂明委員會的成員數

目，以及所作出的決定屬委員會的決定，而並非主席一

人的決定。如政府當局不接納其建議，他會動議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修正該條文。

條例草案第 15條     “執法機構”的定義

政府當局

1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認為條例
草案第 15條中 “執法機構 ”一詞，有必要同時涵蓋香港以
外地方的執法機構。當局會就此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

條例草案第 17(1)(b)條     對新聞自由可能造成的影
響

1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告知議員，律政司表示條
例草案第 17(1)(b)條關乎會影響證人安全的資料，例如可
能導致證人身份被揭露的新聞報道。不會危及證人安全

的一般報道將不會被禁止，因此該條文現時的草擬方式

應不會對新聞自由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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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然而，主席始終認為以條例草案第 17(1)(b)條現
時的草擬方式，新聞自由或會受到影響。他指出，某新

聞從業員倘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一項關於已被納入保

護證人計劃的人的報道，因而對有關人士的安全構成影

響，該新聞從業員可能已屬犯罪。他認為在保護證人與

維持新聞自由之間應有適當的平衡。因應主席提出的關

注事項，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指出，有關 “合理辯解 ”的
規定，已足以為被控觸犯條例草案第 17(1)(b)條所訂罪行
的人提供免責辯護。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充，律政

司刑事檢控科已研究有關條文，並認為從法律政策角度

而言，該條文屬恰當的規定，並不會對新聞從業員的報

道工作造成太大限制。他亦指出，條例草案第 17(1)(b)條
並非特別或專門為針對新聞界而制定。他表示該條文亦

適用於執法人員。

18. 大部分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17(1)(b)條的現有
草擬方式並無問題。為確保證人的身份得以保密，從而

保障其安全，當局有必要訂定該條文，而該條文亦與條

例草案保護證人的精神一致。他們亦認為根據 “合理辯
解 ”的規定，被控觸犯條例草案第 17(1)(b)條所訂罪行的
人可辯稱本身有合理理由披露有關的資料。

19. 主席不同意有關 “合理辯解 ”的規定，已足以為
被控觸犯條例草案第 17(1)(b)條所訂罪行的人提供免責
辯護。他認為現時仍未能清楚確知政府當局會採取何種

準則，考慮某人是否基於刑事意圖披露資料，因而實際

上對已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人的安全構成影響。他以《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為例，指出該條例施加
了相當嚴格的規定，以供判斷某人在披露和警方調查工

作有關的資料時，是否具有妨礙警方調查工作的犯罪意

圖。主席亦指出，《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章 )第 30條訂
有類似的保障，以保護就指稱觸犯第 201章所訂罪行的調
查工作作出報道的人。

政府當局

20. 為向可能不慎違反有關規定的人提供更大保

障，主席建議在條例草案增訂一項條文，規定任何根據

條例草案第 17(1)(b)條提出的檢控，均須獲得律政司司長
的同意。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應就此徵詢律政司的意
見。

條例草案第 18(2)條     與其他條例類似條文一致

2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表示政府當局已因應議
員提出的要求，翻查其他條例中與條例草案第 18(2)條類
似的條文，該等條文均與在法律程序中保護舉報人的事

宜有關。政府當局認為由於舉報人的性質及角色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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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所不同，因此兩者所需要的保護亦不一樣，故此，

該等條文似乎與條例草案無關。她表示政府當局認為並

無需要修正條例草案第 18(2)條。

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19(1)(b)條是否恰當

政府當局

2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司法機構已證實其
對條例草案第 19(1)(b)條現時的草擬方式並無異議，該條
文關乎將會在法律程序中作供的參與者的 “福祉 ”。為免
令人以為法院把其對法庭的控制權讓予警方或廉政公

署，司法機構建議警方及廉政公署按條例草案第 19(1)條
所訂而享有的權力，須在控方向法庭提出申請下才可行

使。

政府當局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

23.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
政府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內容，該文件載述建議由政

府當局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

24. 議員認為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並

無問題。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5. 議員同意在政府當局就主席所提出有關條例草

案第 17(1)(b)條的建議作出決定後，再舉行會議討論有關
事宜。秘書處將於適當時候告知議員下次會議的舉行日

期。

2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